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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式：適用個別申貸案－民間業者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離島建設基金計畫融資撥款合約 

合約編號： 

借 款 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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離島建設基金計畫融資撥款合約  

依據 100 年 10 月 3 日離島建設基金管理會（以下簡稱管理

會）第 28 次會議修訂通過「離島建設基金投資、融資作業簡則」，

提供離島縣（市）政府及民間業者參與離島投資開發，茲經中

國信託商業銀行（以下簡稱「甲方」）與              （以

下簡稱「乙方」）雙方簽訂離島建設基金計畫融資撥款

合約（以下簡稱本合約），並約定條款如下： 

第一條：本合約運用範圍限於依據「離島建設基金投資、融資

作業簡則」或「離島永續發展優惠貸款要點」辦理審

議通過之計畫融資案。 

第二條：本合約撥款總額度依據「離島建設基金投資、融資作

業簡則」或「離島永續發展優惠貸款要點」審議通過

離島建設基金出資之總金額辦理，計新台幣       元

整，俟甲乙雙方於本合約簽訂後一次撥付乙方，或由

乙方依據申請融資單位之資金需求，按月彙總並於每

月 20 日前向甲方申請撥付次月之款項，甲方依管理會

之指示，將管理會撥付之款項撥付予乙方。乙方收訖

後應出具收訖公文代替收據。 

第三條：乙方將本撥款轉貸予申請融資單位之利率，應依「離

島永續發展優惠貸款要點」所訂貸款利率計息。 

第四條：乙方對於甲方已撥款項中，應按月計息，並於次月第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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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營業日前繳付甲方。尚未貸予申請融資單位部分，

其利息應自甲方所撥款項存入乙方所開立帳戶之日

起，按甲方 1 個月期定存機動利率計息；依「離島永

續發展優惠貸款要點」已貸予第一類申請融資單位部

分，按年利率 0.075%固定計息；依「離島永續發展優

惠貸款要點」已貸予第二類申請融資單位部分，則按

中央銀行國庫局國庫機關專戶存款一年期定存機動利

率機動計息。 

第五條：本合約期限依據「離島建設基金投資、融資作業簡則」

或「離島永續發展優惠貸款要點」審議通過之貸款期

限為準。 

一、還款方式：□ 乙方應於中華民國   年   月    

日一次清償。 

□ 依乙方轉貸申請融資單位填列之分

期攤還貸款本息表（詳附件）分期

清償。 

二、不論乙方轉貸之申請融資單位是否依期還款，乙 

方均應依期付息還本，倘有壞帳，概歸乙方負責，

乙方倘不能依期付息或還本，甲方即有權宣告乙

方違約，則全部未還貸款視為立即到期，乙方應

即清償全部本息，不得提出異議。乙方倘遲延償

還上開本息，則應依據民法債篇第 203 條及第 23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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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規定支付遲延利息予管理會。 

第六條：乙方提前還款時，應依下列程序辦理。 

一、提前還款日統一為每月第 3 個營業日，乙方須 

於還款日之 15 個營業日前發函通知甲方。 

二、甲方經接獲乙方提前還款通知函文後，備文通知

管理會，並於乙方提前還款日之次一營業日彙總

返還款項予管理會。 

第七條：乙方依「離島永續發展優惠貸款要點」，應按時提供下

列報表予甲方核轉管理會備查： 

一、 融資申請及貸放相關資料統計表：每月第 3 個營

業日前填送上一個月貸放相關資料統計表。 

二、 利息統計表：每月第 3 個營業日前填送上一個月

利息繳息資料統計表。 

三、 貸款收支情形季報表：每季終了後 15 個營業日

內，函送上一季貸款收支情形統計表。 

第八條：申請融資單位取得本撥款資金後，應按照管理會核定

之計畫實施，如經管理會發現所貸資金移作他用，乙

方應依「離島永續發展優惠貸款要點」第 12 點規定核

計利息後，收回全部貸款本息。乙方如有收回追溯補

繳之利息，應連同貸款本息於次月第 3 個營業日前繳

付甲方轉予管理會，若有遲延，乙方應自應繳付之日

起，則應按民法第 203 條及第 233 條規定支付遲延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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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。 

第九條：管理會及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對於乙方轉貸之各筆

款項均有審查用途及稽核帳目之權，管理會得視實際

需要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、專家學者及相關單

位查核申請融資單位之相關資金運用紀錄，申請融資

單位不得拒絕，以上各節應由乙方在轉貸合約內明白

規定。 

第十條：乙方應本善良管理人履行本合約所負之一切義務，若

違反本合約任何規定，甲方有權發函通知乙方就本融

資計畫乙方所貸得之本息視為全部到期，副本抄送管

理會。 

乙方於收到甲方前項通知函文後，除應立即清償全部

已撥（貸）款本息外，並應立即將甲方已撥付款項但

乙方尚未貸予申請融資單位之剩餘款項部分返還予甲

方，但乙方已核准貸予申請融資單位且無發生本合約

所列違約情事者之部分，不在此限。 

第十一條：管理會業經委託甲方為其經理人，甲方係有權辦理

本合約相關事宜，如經管理會書面通知解除或終止

委託契約，乙方應配合甲方辦理移交作業。 

第十二條：因本合約涉訟時，雙方合意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

第一審管轄法院。 

第十三條：本合約自簽訂之日起生效。本合約之簽訂及合約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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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款之修訂，均須經管理會事先書面同意，始生效

力。 

第十四條：本合約未盡事宜，悉依「離島建設基金投資、融資

作業簡則」、「離島建設優惠貸款要點」或「離島永

續發展貸款要點」辦理。如上開作業簡則未規定者，

依中華民國法令現行相關法令規定辦理。 

第十五條：本合約計正本壹式 2 份、副本壹式 10 份，甲乙雙方

各執正本 1 份、副本抄送國家發展委員會 5 份外，

餘由甲乙雙方分別存查及報備。 



 7 

立約人： 

    甲 方：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

代表人： 

地 址： 

     

乙 方： 

    代表人： 

    地 址： 

 

 

 

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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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金

利率

期數

單位:元

年 月 日 本金 利息 小計

     計畫分期攤還貸款本息表

合計

尚未攤還本金
攤還日期 本期應攤還金額

期數 附註

填表日:   年   月   日

 

附件 


